
陇川县景罕镇人民政府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一、单位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镇政府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关和最基本的独立行政单元，具有执行国家意志的义务和保一方平安的责任。肩负着对乡村社会管理职能，发展经济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和基层建设职能和发展乡村经济促进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的职责。
2．机构人员情况。

行政编制30人,机关工勤编制3人,事业编制40(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10人,财政补助人员30人);年末实有人员74人,其中行政人员30人,机关工勤人员3人,事业人员40人,退休人员29人。

3．机构人员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编制人数无变动，在职人员去年110人（含提前退休5人，今年104人，总数减少6人（原因：调出5人，调入4人，新增5人，退休1人）；退休人员去年25人，今年29人（含提前退休5人，死亡1人）。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2.制定景罕镇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并组织实施。
3.讨论景罕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围绕财政增收、农民致富，搞好生产结构调整，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4.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广播、卫生、防疫、体育事业、统计、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5.组织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城镇建设、水土保持、退耕还林、荒山绿化、滑坡泥石流治理、乡村道路建设、人畜牧饮水等方面的工作。
6.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护林防火、防汛抗旱工作。
7.受理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来信来访，解决民间矛盾纠纷。
8.保护社会主义的国有资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搞好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保护公民的人身、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9.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10.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1.加强镇人民政府的自身建设，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12.执行党委的决定、乡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同时根据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发布本行政区域的决定和命令。
13.决定召开人民政府全体会议时间和列席会议人员的名单。
14.办理县委、县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本年预算收入489.03万元、支出489.03万元，年度执行中增加收入增加651.99万元，支出增加651.99万元，主要是因为上级专款增加，主要有以下几笔：1.烟草奖励金111.94万元;2.村民小组活动室建设补助资金93万；3.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47万元；4.'5.24''5.30'灾后恢复重建资金118.4万元；5、工作经费及州补津贴等增加。
（二）收入支出执行情况

当年收入1141.02万元、支出1081.07万元，与上年度收入696.23万元，支出655.83万元，与今年对比收入增加651.99万元，支出增加425.24万元，主要是因为上级专款增加，主要有以下几笔：1.烟草奖励金111.94万元;2.村民小组活动室建设补助资金93万；3.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47万元；4.'5.24''5.30'灾后恢复重建资金118.4万元；5、工作经费及州补津贴等增加。
1．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1）预、决算差异情况：本年预算收入489.03万元、支出489.03万元，决算收入1141.02万元、支出1081.07万元，收入差额651.99万元，支出差额592.04万元。

（2）差异原因分析：主要是因为上级专款增加，主要有以下几笔：1.烟草奖励金111.94万元;2.村民小组活动室建设补助资金93万；3.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47万元；4.'5.24''5.30'灾后恢复重建资金118.4万元；5、工作经费及州补津贴等增加。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各项收入1141.02万元，基金收入96.5万元；支出1081.07万元，基本支出985.07万元，项目支出96万元。

3．重点经济分类支出执行情况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三公”经费总额42.8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23万元，公务接待费25.63万元；年初预算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2万元,决算数与预算数相比减少4.77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缩减; 公务接待费25.63万元, 决算数与预算数26万元相比持平。 上年决算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23万元与今年决算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23万元持平,公务用车保有量6辆，公务接待293批次及6192人数等情况。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单位结余结转情况：单位年末结转549.37万元，与上年结转489.42相比，今年增加59.95万元。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7.“资产负债简表”中行政事业单位 “其他应收款”3653594.4元是历年和本年工作经费借支及以前年度工程款没有冲销； “其他应付款”7246594.08元是未支付的各项工作经费、村小组补助及蔗区修路款等 。

四、本年度部门决算等财务工作开展情况

本单位按时组织财务人员编制决算，按时上报，审核无误。

                            陇川县景罕镇人民政府

                              2015年10月23日

